
(一) 

 

 

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  文 件 T T  2 1 / 2 0 2 1  

討 論 文 件             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
容 溟 舟 先 生 提 問  

 

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在 沙 田 大 涌 橋 路 發 生 兩 宗 交 通 意 外 的  

支 援 和 跟 進 工 作  

 

 “ 二 零二 一年 六 月四日 在沙 田大 涌橋路 近第 一城 外發生 嚴

重交 通 意外 ， 載 有多 名 學童 的 旅 遊巴 與 私家 車相 撞。 就 此， 本

人有下列提問︰  

 

( 1 )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緊 急 支 援 服 務  

 

 根 據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網 站 1，‘ 跨 部 門 援 助 站 會 於 重 大 事 故 發

生 時，於 事 故 現 場 或 醫 院 運 作，統 籌 各 部 門 的 緊 急 援 助 安 排。’

署 方 於 天 災 或 重 大 事 故 發 生 時，會 啟 動 緊 急 支 援 服 務 和 臨 時 庇

護 中 心 ， 並 統 籌 有 關 部 門 展 開 善 後 工 作 。  

 

( a )  啟 動 緊 急 支 援 服 務 的 機 制 和 條 件 為 何 ？ 請 列 出 過 去

五 年 沙 田 區 啟 動 緊 急 支 援 服 務 的 事 件 和 日 期 。  

 

( b )  啟 動 臨 時 庇 護 中 心 的 機 制 和 條 件 為 何 ？ 請 列 出 過 去

五 年 沙 田 區 啟 動 臨 時 庇 護 中 心 的 日 期 和 原 因 。  

 

( c )  啟 動 跨 部 門 援 助 站 的 機 制 和 條 件 為 何 ？ 請 列 出 過 去

五 年 沙 田 區 啟 動 跨 部 門 援 助 站 的 事 件 和 日 期 。  

 

( d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於 當 日 甚 麼 時 間 得 悉 車 禍 發

生 ？ 接 報 後，有 否 派 員 到 現 場 了 解 情 況 ？ 派 出 多 少 名

職 員、其 職 級 為 何 ？ 第 一 名 職 員 又 於 何 時 到 達 現 場 ？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詳見：https://www.had.gov.hk/tc/public_services/emergency_services/emergency.htm 



(二) 

 

( e )  民 政 處 有 否 在 現 場 附 近 設 立 臨 時 聯 絡 中 心 /街 站，接 收

居 民 求 助 或 協 助 他 們 聯 絡 相 關 部 門 ？ 如 有，該 臨 時 聯

絡 中 心 /街 站 設 於 何 處 、 由 甚 麼 職 級 人 員 負 責 統 籌 指

揮 ？  

 

( f )  承 上，民 政 處 有 甚 麼 措 施 協 助 居 民 ？ 有 否 個 案 需 跟 進

和 善 後 ？  

 

( 2 )  消 防 及 救 護  

 

( a ) 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( 9 9 9 熱 線 )當 日 於 甚 麼 時 間 收 到 第 一

宗 大 涌 橋 路 交 通 意 外 的 相 關 求 助 個 案 ？ 其 後，共 收 到

多 少 宗 大 涌 橋 路 交 通 意 外 的 相 關 求 助 個 案 ？  

 

( b )  接 報 後，第 一 輛 消 防 車 於 何 時、由 哪 間 消 防 局 派 出 ？

於 甚 麼 時 間 到 達 現 場 ？ 第 一 輛 消 防 車 是 甚 麼 種 類 的

消 防 車 ？ 當 時 派 出 多 少 位、分 別 是 甚 麼 職 級 的 消 防 員

隨 車 到 達 現 場 ？  

 

( c )  承 上 ， 香 港 消 防 處 (消 防 處 )在 這 次 意 外 一 共 派 出 多 少

輛 、 甚 麼 種 類 的 消 防 車 到 場 ？ 分 別 由 哪 間 消 防 局 派

出 ？ 出 車 和 到 達 現 場 的 時 間 分 別 為 何 ？ 請 於 下 表 回

答 。  

 

消 防 車  

種 類  

派 出 的  

消 防 局  

出 車  

時 間  

到 達 現 場  

時 間  

    

 

( d )  承 上 題，是 次 意 外 中，各 間 消 防 局 一 共 派 出 多 少 名 消

防 員 到 達 現 場 救 援 ？  

 

( e )  接 報 後，第 一 輛 救 護 車 於 何 時、哪 個 救 護 站 派 出 ？ 於

甚 麼 時 間 到 達 現 場 ？  

 

 

 

 



(三) 

( f )  承 上，消 防 處 在 這 次 交 通 意 外 一 共 派 出 多 少 輛 救 護 車

到 場 ？ 分 別 由 哪 個 救 護 站 派 出 ？ 出 車 和 到 達 現 場 的

時 間 分 別 為 何 ？ 請 於 下 表 回 答 。  

 

派 出 的 救 護 站  出 車 時 間  到 達 現 場 時 間  

   

 

( g )  救 護 員 會 按 嚴 重 程 度 將 傷 者 分 為 紅、黃、綠 及 黑四 個

狀 況 ？ 傷 者 何 時 被 救 出 ？ 他 們 當 時 情 況 如 何 ？ 請 於

下 表 回 答 。  

 

傷 者 被 救 出 時 的 情 況  

(紅 、 黃 、 綠 或 黑 )  

傷 者 被 救 出 的

時 間  

傷 者 被 分 類

的 時 間  

   

 

( h )  消 防 處 有 否 在 現 場 附 近 設 立 臨 時 指 揮 中 心 ？ 如 有，該

臨 時 指 揮 中 心 設 於 何 處、由 甚 麼 職 級 消 防 員 負 責 統 籌

指 揮 ？  

 

( 3 )  醫 院 管 理 局 (醫 管 局 )緊 急 事 故 的 傷 者 處 理  

 

( a )  據 報，消 防 員 在 意 外 現 場 救 出 多 名 學 童 及 司 機。急 症

室 有 分 流 制 度，視 乎 傷 病 情 況 決 定 患 者 就 診 的 優 先 次

序，而 不 是 根 據登 記 時 間。請 問 意 外 中 的 傷 者 被 救 出

時 情 況 如 何 、 送 往 哪 間 醫 院 ？ 請 於 下 表 回 答 。  

 

傷 者 被 救 出

時 的 情 況 (紅、 

黃 、 綠 或 黑 )  

救 護 車  

出 發 前 往  

醫 院 時 間  

救 護

車  

編 號  

送 往  

醫 院  

到 達

醫 院  

時 間  

     

 

( b )  承 上 題，現 場 多 少 名 市 民 受 輕 傷 /不 適，經 檢 查 或 治 療

後 無 需 送 院 ？  

 

( c )  醫 管 局 有 否 在 現 場 附 近 設 立 臨 時 指 揮 中 心 ？ 如 有，該

臨 時 指 揮 中 心 設 於 何 處、由 甚 麼 職 級 人 員 負 責 統 籌 指

揮 ？  



(四) 

 

( d )  醫 管 局 設 有 ‘ 重 大 事 故 控 制 中 心 ’，當 有 突 發 事 故 或

意 外、疫 症 爆 發，甚 至 重 大 事 件於 香 港 發 生 時 (如 二 零

零 五 年 的 世 貿 部 長 級 會 議、二 零 一 四 年 的 大 型 社 會 運

動 等 )便 會 啟 動，負 責 聯 絡 和 調 配 人 手。如 有 需 要，醫

管 局 會 調 配 醫 療 隊 到 事 故 現 場 負 責 評 估，分 流 和 分 送

傷 者 到 急 症 室。請 問 就 是 次 交 通 意 外，醫 管 局 有沒 有

調 配 醫 療 隊 到 大 涌 橋 路 現 場 ？ 如 有，到 場 的 醫 護 人 員

一 共 多 少 名 、 分 別 擔 任 甚 麼 崗 位 ？  

 

( 4 )  香 港 警 務 處 現 場 支 援 和 調 查  

 

( a )  接 報 後，警 方 第一 名 /第 一 批 派 出 的 警 務 人 員 於 何 時 到

達 意 外 現 場 ？ 該 名 /批 警 務 人 員 屬 於 甚 麼 職 級 ？  

 

( b )  警 方 一 共 派 出 多 少 名 警 務 人 員 到 達 意 外 現 場 ？ 當 時

又 有 何 即 時 措 施 協 助 救 出 學 童、維 持 秩 序 及 指 揮 交 通

等 ？  

 

( c )  警 方 有 否 在 現 場 附 近 設 立 臨 時 指 揮 中 心 ？ 如 有，該 臨

時 指 揮 中 心 設 於 何 處、由 甚 麼 職 級 警 務 人 員 負 責 統 籌

指 揮 ？  

 

( 5 )  社 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的 支 援  

 

( a )  社 署 有 否 在 現 場 附 近 設 立 臨 時 聯 絡 中 心 /街 站，接收 學

生 或 家 長 求 助 個 案 或 協 助 他 們 聯 絡 相 應 的 部 門 ？ 如

有，該 臨 時 聯 絡 中 心 /街 站 設 於 何 處、由 甚 麼 職 級 人 員

負 責 統 籌 指 揮 ？  

 

( b )  是 次 意 外 期 間 和 事 後，社 署 有 否 接 獲 受 影 響 學 生 或 家

長 情 緒 支 援 的 求 助 個 案 ？ 如 有 ， 共 有 多 少 宗 ？  

 

( 6 )  教 育 局 對 受 影 響 學 童 及 家 長 的 支 援  

 

( a )  就 是 次 意 外，教 育 局 是 否 在 現 場 或 及 後 提 供 支 援 予 學

童 及 家 長 ？ 如 有，其 所 提 供 的 支援 為 何 ？ 如 否，不 提

供 支 援 的 原 因 又 為 何 ？  



(五) 

 

( b )  教 育 局 有 否 就 此 事 成 立 獨 立 調 查 小 組，與 其 他 有 關 部

門 探 討 有 關 意 外 的 成 因 ？ 如 有 ， 其 成 立 日 期 為 ？  

 

( 7 )  運 輸 署 的 調 查  

 

( a )  有 關 是 次 意 外 中 ， 旅 遊 巴 司 機 的 駕 駛 執 照 於 何 時 考

取，又 於 何 時 曾 續 牌 ？ 事 前 有 否 發 生 由 其 駕 駛 的 車 輛

所 發 生 的 交 通 意 外 ？ 如 有，該 意外 於 何 時 發 生，有 否

涉 及 任 何 傷 亡 ？  

 

( b )  承 上，該 旅 遊 巴 的 車 齡 為 ？ 上 一 次 驗 車 的 日 期 為 ？ 有

否 有 效 的 第 三 者 意 外 風 險 保 險 ？  

 

( c )  事 發 路 段 是 否 曾 進 行 任 何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？ 如 有，其 工

程 日 期 為 ？ 並 請 提 供 該 項 工 程 的 圖 則 。  

 

而 於 二零二一 年 六月十三 日在沙 田大涌橋 路近河 畔花園外

亦發 生 嚴重 交 通 意外 ， 載有 多 名 乘客 的 小巴 與私 家車 相 撞， 導

致小巴司機身亡及多人受傷。就此，本人有下列提問︰  

 

( 8 )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緊 急 支 援 服 務  

 

 根 據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網 站 2，‘ 跨 部 門 援 助 站 會 於 重 大 事 故 發

生 時，於 事 故 現 場 或 醫 院 運 作，統 籌 各 部 門 的 緊 急 援 助 安 排。’

署 方 於 天 災 或 重 大 事 故 發 生 時，會 啟 動 緊 急 支 援 服 務 和 臨 時 庇

護 中 心 ， 並 統 籌 有 關 部 門 展 開 善 後 工 作 。  

 

( a )  啟 動 緊 急 支 援 服 務 的 機 制 和 條 件 為 何 ？ 請 列 出 過 去

五 年 沙 田 區 啟 動 緊 急 支 援 服 務 的 事 件 和 日 期 。  

 

( b )  啟 動 臨 時 庇 護 中 心 的 機 制 和 條 件 為 何 ？ 請 列 出 過 去

五 年 沙 田 區 啟 動 臨 時 庇 護 中 心 的 日 期 和 原 因 。  

 

( c )  啟 動 跨 部 門 援 助 站 的 機 制 和 條 件 為 何 ？ 請 列 出 過 去

五 年 沙 田 區 啟 動 跨 部 門 援 助 站 的 事 件 和 日 期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詳見：https://www.had.gov.hk/tc/public_services/emergency_services/emergency.htm 



(六) 

 

( d )  民 政 處 於 當 日 甚 麼 時 間 得 悉 車 禍 發 生 ？ 接 報 後，有 否

派 員 到 現 場 了 解 情 況 ？ 派 出 多 少 名 職 員 、 其 職 級 為

何 ？ 第 一 名 職 員 又 於 何 時 到 達 現 場 ？  

 

( e )  民 政 處 有 否 在 現 場 附 近 設 立 臨 時 聯 絡 中 心 /街 站，接 收

居 民 求 助 或 協 助 他 們 聯 絡 相 關 部 門 ？ 如 有，該 臨 時 聯

絡 中 心 /街 站 設 於 何 處 、 由 甚 麼 職 級 人 員 負 責 統 籌 指

揮 ？  

 

( f )  承 上，民 政 處 有 甚 麼 措 施 協 助 居 民 ？ 有 否 個 案 需 跟 進

和 善 後 ？  

 

( 9 )  消 防 及 救 護  

 

( a ) 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( 9 9 9 熱 線 )當 日 於 甚 麼 時 間 收 到 第 一

宗 大 涌 橋 路 交 通 意 外 的 相 關 求 助 個 案 ？ 其 後，共 收 到

多 少 宗 大 涌 橋 路 交 通 意 外 的 相 關 求 助 個 案 ？  

 

( b )  接 報 後，第 一 輛 消 防 車 於 何 時、由 哪 間 消 防 局 派 出 ？

於 甚 麼 時 間 到 達 現 場 ？ 第 一 輛 消 防 車 是 甚 麼 種 類 的

消 防 車 ？ 當 時 派 出 多 少 位、分 別 是 甚 麼 職 級 的 消 防 員

隨 車 到 達 現 場 ？  

 

( c )  承 上，消 防 處 在 這 次 意 外 一 共 派 出 多 少 輛、甚 麼 種 類

的 消 防 車 到 場 ？ 分 別 由 哪 間 消 防 局 派 出 ？ 出 車 和 到

達 現 場 的 時 間 分 別 為 何 ？ 請 於 下 表 回 答 。  

 

消 防 車  

種 類  

派 出 的  

消 防 局  

出 車  

時 間  

到 達 現 場  

時 間  

    

 

( d )  承 上 題，是 次 意 外 中，各 間 消 防 局 一 共 派 出 多 少 名 消

防 員 到 達 現 場 救 援 ？  

 

( e )  接 報 後，第 一 輛 救 護 車 於 何 時、哪 個 救 護 站 派 出 ？ 於

甚 麼 時 間 到 達 現 場 ？  

 



(七) 

( f )  承 上，消 防 處 在 這 次 交 通 意 外 一 共 派 出 多 少 輛 救 護 車

到 場 ？ 分 別 由 哪 個 救 護 站 派 出 ？ 出 車 和 到 達 現 場 的

時 間 分 別 為 何 ？ 請 於 下 表 回 答 。  

 

派 出 的 救 護 站  出 車 時 間  到 達 現 場 時 間  

   

 

( g )  救 護 員 會 按 嚴 重 程 度 將 傷 者 分 為 紅、黃、綠 及 黑四 個

狀 況 ？ 傷 者 何 時 被 救 出 ？ 他 們 當 時 情 況 如 何 ？ 請 於

下 表 回 答 。  

 

傷 者 被 救 出 時 的 情 況  

(紅 、 黃 、 綠 或 黑 )  

傷 者 被 救 出 的

時 間  

傷 者 被 分 類

的 時 間  

   

 

( h )  消 防 處 有 否 在 現 場 附 近 設 立 臨 時 指 揮 中 心 ？ 如 有，該

臨 時 指 揮 中 心 設 於 何 處、由 甚 麼 職 級 消 防 員 負 責 統 籌

指 揮 ？  

 

( 1 0 )  醫 管 局 緊 急 事 故 的 傷 者 處 理  

 

( a )  據 報，消 防 員 在 意 外 現 場 救 出 多 名 乘 客 及 司 機。急 症

室 有 分 流 制 度，視 乎 傷 病 情 況 決 定 患 者 就 診 的 優 先 次

序，而 不 是 根 據登 記 時 間。請 問 意 外 中 的 傷 者 被 救 出

時 情 況 如 何 、 送 往 哪 間 醫 院 ？ 請 於 下 表 回 答 。  

 

傷 者 被 救 出

時 的 情 況 (紅、 

黃 、 綠 或 黑 )  

救 護 車  

出 發 前 往  

醫 院 時 間  

救 護

車  

編 號  

送 往  

醫 院  

到 達

醫 院  

時 間  

     

 

( b )  承 上 題，現 場 多 少 名 市 民 受 輕 傷 /不 適，經 檢 查 或 治 療

後 無 需 送 院 ？  

 

( c )  醫 管 局 有 否 在 現 場 附 近 設 立 臨 時 指 揮 中 心 ？ 如 有，該

臨 時 指 揮 中 心 設 於 何 處、由 甚 麼 職 級 人 員 負 責 統 籌 指

揮 ？  



(八) 

( d )  醫 管 局 設 有 ‘ 重 大 事 故 控 制 中 心 ’，當 有 突 發 事 故 或

意 外、疫 症 爆 發，甚 至 重 大 事 件於 香 港 發 生 時 (如 二 零

零 五 年 的 世 貿 部 長 級 會 議、二 零 一 四 年 的 大 型 社 會 運

動 等 )便 會 啟 動，負 責 聯 絡 和 調 配 人 手。如 有 需 要，醫

管 局 會 調 配 醫 療 隊 到 事 故 現 場 負 責 評 估，分 流 和 分 送

傷 者 到 急 症 室。請 問 就 是 次 交 通 意 外，醫 管 局 有沒 有

調 配 醫 療 隊 到 大 涌 橋 路 現 場 ？ 如 有，到 場 的 醫 護 人 員

一 共 多 少 名 、 分 別 擔 任 甚 麼 崗 位 ？  

 

( 1 1 )  香 港 警 務 處 現 場 支 援 和 調 查  

 

( a )  接 報 後，警 方 第一 名 /第 一 批 派 出 的 警 務 人 員 於 何 時 到

達 意 外 現 場 ？ 該 名 /批 警 務 人 員 屬 於 甚 麼 職 級 ？  

 

( b )  警 方 一 共 派 出 多 少 名 警 務 人 員 到 達 意 外 現 場 ？ 當 時

又 有 何 即 時 措 施 協 助 救 出 乘 客、維 持 秩 序 及 指 揮 交 通

等 ？  

 

( c )  警 方 有 否 在 現 場 附 近 設 立 臨 時 指 揮 中 心 ？ 如 有，該 臨

時 指 揮 中 心 設 於 何 處、由 甚 麼 職 級 警 務 人 員 負 責 統 籌

指 揮 ？  

 

( d )  警 方 會 擬 以 甚 麼 條 例 控 告 在 意 外 中 衝 交 通 燈 的 兩 名

駕 駛 者 ？  

 

( 1 2 )  社 署 的 支 援  

 

( a )  社 署 有 否 在 現 場 附 近 設 立 臨 時 聯 絡 中 心 /街 站，接收 乘

客 求 助 個 案 或 協 助 他 們 聯 絡 相 應 的 部 門 ？ 如 有，該 臨

時 聯 絡 中 心 /街 站 設 於 何 處 、 由 甚 麼 職 級 人 員 負 責 統

籌 指 揮 ？  

 

( b )  是 次 意 外 期 間 和 事 後，社 署 有 否 接 獲 受 影 響 乘 客 或 離

世 司 機 親 屬 情 緒 支 援 的 求 助 個 案 ？ 如 有 ， 共 有 多 少

宗 ？  

 

 

 



(九) 

( 1 3 )  運 輸 署 的 調 查  

 

( a )  有 關 是 次 意 外 中，黑 色 及 白 色 私 家 車 司 機 的 駕 駛 執 照

於 何 時 考 取 ， 是 否 由 暫 准 駕 駛 執 照 轉 為 正 式 駕 駛 執

照 ？ 如 是，分 別 獲 取 正 式 執 照 的 日 期 為 ？ 事 前 有 否 發

生 由 以 上 兩 名 駕 駛 者 駕 駛 的 車 輛 所 發 生 的 交 通 意

外 ？ 如 有，該 意外 於 何 時 發 生，有 否 涉 及 任 何 傷 亡 ？  

 

( b )  承 上，該 私 家 車 的 車 齡 為 ？ 上 一 次 驗 車 的 日 期 為 ？ 有

否 有 效 的 第 三 者 意 外 風 險 保 險 ？  

 

( c )  在 是 次 意 外 中，身 故 的 小 巴 司 機 於 何 時 考 取 商 用 車 輛

(公 共 小 巴 )執 照 ？ 最 近 一 次 續 領 牌 照 為 何 時 ？ 該 名 司

機 駕 駛 記 錄 如 何，曾 否 涉 及 交 通意 外 ？ 如 有，該意 外

於 何 時 發 生 ， 有 否 涉 及 任 何 傷 亡 ？  

 

( d )  承 上，該 小 巴 的 車 齡 為 ？ 上 一 次 驗 車 的 日 期 為 ？ 有 否

有 效 的 第 三 者 風 險 購 買 牌 照 保 險 ？  

 

( e )  事 發 路 段 近 十 年 有 否 進 行 任 何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？ 如

有 ， 其 工 程 日 期 為 ？ 並 請 提 供 該 項 工 程 的 圖 則 。 ”  

 

民 政 處 的 回 覆  

 

提 問 1 和 提 問 8  

 

( a ) - ( c )  

 

(一 )  緊 急 支 援 服 務  

 

一 般 而 言 ， 當 八 號 或 以 上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、 山 泥 傾 瀉 警 告 或 紅 /

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生 效 時 ， 民 政 處 會 啟 動 其 緊 急 事 故 協 調 中

心。緊 急 事 故 協 調 中 心 亦 可 因 應 突 發 事 故 而 啟 動，為 受 影 響 的

居 民 提 供 緊 急 支 援 與 善 後 服 務。民 政 處 於 過 去 五 年 提 供 緊 急 支

援 服 務 的 日 期 及 原 因 載 於 附 件 一 。  

 

 

 



(十) 

(二 )  臨 時 庇 護 中 心  

 

在 緊 急 情 況 下，合 適 的 臨 時 庇 護 中 心 將 按 需 要 開 放，為 疏 散 的

災 民 和 其 他 需 要 撤 離 的 人 士 提 供 臨 時 棲 身 之 所。沙 田 區 的 常 設

安 排 是 以 隆 亨 社 區 中 心 作 為 臨 時 庇 護 中 心，而 該 中 心 亦 是 區 內

的 臨 時 避 寒 中 心 及 夜 間 臨 時 避 暑 中 心，在 寒 流 襲 港 期 間 或 在 酷

熱 的 晚 上 開 放 ， 為 有 需 要 避 寒 或 避 暑 的 人 士 提 供 臨 時 棲 身 之

所。民 政 處 於 過 去 五 年 開 放 臨 時 庇 護 中 心 的 日 期 及 原 因 (臨 時 避

暑 中 心 及 臨 時 避 寒 中 心 不 計 在 內 )載 於 附 件 二 。  

 

(三 )  跨 部 門 援 助 站  

 

當 重 大 事 故 發 生 時，民 政 處 會 考 慮 啟 動 跨 部 門 援 助 站，以 統 籌

各 部 門 (包 括 民 政 處、社 會 福 利 署、消 防 處、警 務 處、地 政 總 署

等 )的 緊 急 援 助 安 排 。 跨 部 門 援 助 站 通 常 於 事 故 現 場 或 醫 院 運

作。民 政 處 於 過 去 五 年 啟 動 跨 部 門 援 助 站 的 日 期 及 原 因 載 於 附

件 三 。  

 

1 ( d ) - ( f )  

 

就 於 本 年 六 月 四 日 在 沙 田 大 涌 橋 路 與 火 炭 路 交 界 處 發 生 的 交

通 意 外 ， 民 政 處 緊 急 事 故 協 調 中 心 值 勤 監 督 (值 勤 監 督 )於 當 日

下 午 一 時 二 十 四 分 接 獲 消 防 通 訊 中 心 通 報 有 關 意 外。是 次 交 通

意 外 的 傷 者 情 況 大 致 穩 定，大 部 分 傷 者 即 時 被 送 往 威 爾 斯 親 王

醫 院 ， 其 他 傷 者 則 被 送 往 廣 華 醫 院 及 大 埔 那 打 素 醫 院 。  

 

民 政 處 隨 即 在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設 立 民 政 處 援 助 站，支 援 在 場 的

家 長、校 長 及 老 師，協 助 他 們 與 院 方 聯 繫。民 政 處 亦 已 留 下 聯

絡 方 法，方 便 學 校 及 相 關 家 長 聯 絡 民 政 處，以 便 進 一 步 提 供 協

助 。  

 

8 ( d ) - ( f )  

 

就 於 本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在 沙 田 大 涌 橋 路 與 沙 田 圍 路 交 界 處 發 生

的 交 通 意 外，值 勤 監 督 於 當 日 下 午 三 時 零 五 分 接 獲 消 防 通 訊 中

心 通 報 有 關 意 外，並 於 當 日 約 下 午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到 達 現 場。是

次 交 通 意 外 的 傷 者 分 別 被 送 往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及 大 埔 那 打 素

醫 院。值 勤 監 督 隨 即 前 往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了 解 傷 者 情 況，並 即



(十一) 

時 聯 絡 相 關 醫 院 的 醫 務 社 會 工 作 部 人 員 及 留 下 聯 絡 方 法，以 便

為 有 需 要 的 傷 者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協 助。此 外，民 政 處 亦 透 過 警 方

聯 絡 意 外 中 的 死 者 家 屬，以 提 供 相 關 協 助。民 政 處 至 今 收 到 兩

宗 就 意 外 尋 求 協 助 的 查 詢 。  

 

消 防 處 的 回 覆  

 

提 問 2  

 

( a )  

 

消 防 通 訊 中 心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四 日 下 午 一 時 十 一 分 接 到 有

關 大 涌 橋 路 交 通 意 外 的 求 助 個 案。其 後，共 收 到 兩 宗 有 關 該 意

外 的 求 助 個 案 。  

 

( b )  

 

在 該 宗 交 通 意 外，首 輛 到 達 意 外 現 場 的 消 防 車 輛 為 沙 田 消 防 局

的 油 壓 升 降 台 。 詳 細 資 料 表 列 如 下 ：  

 

消 防 車  沙 田 消 防 局 /升 降 台  

調 派 時 間  1 3 : 1 1  

到 場 時 間  1 3 : 1 6  

職 級  高 級 消 防 隊 長  消 防 隊 目  消 防 員  

人 數  1  1  4  

 

( c )  

 

該 宗 意 外 所 調 派 的 消 防 車 輛 的 資 料 表 列 如 下 ：  

 

消 防 車 種 類  所 屬 消 防 局 /單 位  調 派 時 間  到 場 時 間  

油 壓 升 降 台  沙 田 消 防 局  1 3 : 1 1  1 3 : 1 6  

潛 水 拯 救 車  沙 田 消 防 局  1 3 : 1 1  1 3 : 1 6  

拯 救 車  田 心 消 防 局  1 3 : 1 5  1 3 : 2 4  

事 故 安 全 車  荔 景 消 防 局  1 3 : 1 6  1 3 : 5 7  

大 搶 救 車  啟 德 消 防 局  1 3 : 1 6  1 3 : 3 4  

大 搶 救 車  旺 角 消 防 局  1 3 : 1 7  1 3 : 3 8  



(十二) 

 

( d )  

 

是 次 意 外 ， 消 防 處 共 派 出 3 9 名 消 防 人 員 及 5 0 名 救 護 人 員 。  

 

( e )  

 

消 防 處 於 1 3 : 1 1 接 報 後 ， 隨 即 調 派 沙 田 救 護 站 的 A 6 1 6 急 救 醫

療 電 單 車 及 小 瀝 源 消 防 局 的 A 5 5 3 救 護 車 前 往 事 故 現 場 ， 並 分

別 於 1 3 : 1 7 及 1 3 : 2 1 到 達 事 故 現 場 。  

 

( f )  

 

消 防 處 在 是 次 交 通 意 外 中 一 共 派 出 1 4 輛 救 護 車 ， 兩 輛 急 救 醫

療 電 單 車，一 輛 快 速 應 變 急 救 車，一 輛 輔 助 醫 療 裝 備 車 及 一 輛

流 動 傷 者 治 療 車 參 與 事 故 ， 合 共 5 0 名 救 護 人 員 ， 當 中 包 括 四

名 主 任 級 人 員 於 事 故 現 場 指 揮 救 援 工 作。參 與 救 援 的 車 輛 詳 情

如 下 ：  

 

所 屬 救 護 站 /單 位  調 派

時 間  

到 達 現 場

時 間  

急 救 醫 療 電 單 車 A 6 1 6 (隸 屬 沙 田 救 護 站 )  1 3 : 1 1  1 3 : 1 7  

救 護 車 A 5 5 3 (隸 屬 小 瀝 源 消 防 局 )  1 3 : 1 1  1 3 : 2 1  

快 速 應 變 急 救 車 A 7 1 5 (隸 屬 黃 大 仙 救 護 站 )  1 3 : 1 5  1 3 : 3 3  

救 護 車 A 1 0 5 (隸 屬 黃 大 仙 救 護 站 )  1 3 : 1 5  1 3 : 2 9  

流 動 傷 者 治 療 車 A 8 0 0 (隸 屬 何 文 田 救 護 站 )  1 3 : 2 1  1 3 : 5 4  

急 救 醫 療 電 單 車 A 6 8 7 (隸 屬 白 田 救 護 站 )  1 3 : 2 1  1 3 : 4 0  

救 護 車 A 3 9 4 (隸 屬 大 埔 救 護 站 )  1 3 : 2 1  1 3 : 3 2  

救 護 車 A 5 1 3 (隸 屬 田 心 救 護 站 )  1 3 : 2 1  1 3 : 2 9  

救 護 車 A 3 5 8 (隸 屬 小 瀝 源 消 防 局 )  1 3 : 2 1  1 3 : 4 1  

輔 助 醫 療 裝 備 車 A 8 1 1 (隸 屬 長 沙 灣 救 護 站 )  1 3 : 2 1  1 4 : 0 3  

救 護 車 A 5 9 3 (隸 屬 沙 田 救 護 站 )  1 3 : 2 9  1 3 : 4 7  

救 護 車 A 4 6 8 (隸 屬 特 別 支 援 隊 ) *  1 3 : 3 2  1 3 : 5 2  

救 護 車 A 4 7 9 (隸 屬 特 別 支 援 隊 ) *  1 3 : 3 2  1 4 : 2 4  

救 護 車 A 4 8 9 (隸 屬 特 別 支 援 隊 ) *  1 3 : 3 2  1 4 : 2 2  

救 護 車 A 4 8 6 (隸 屬 特 別 支 援 隊 ) *  1 3 : 3 2  1 4 : 0 8  

照 明 車  小 瀝 源 消 防 局  1 3 : 2 1  1 3 : 3 1  

細 搶 救 車  沙 田 消 防 局  1 3 : 2 1  1 3 : 2 9  

坍 塌 搜 救 車  啟 德 消 防 局  1 3 : 3 0  1 3 : 5 3  



(十三) 

救 護 車 A 4 8 1 (隸 屬 特 別 支 援 隊 ) *  1 3 : 4 3  1 4 : 1 0  

救 護 車 A 5 3 6 (隸 屬 田 心 救 護 站 )  1 4 : 0 5  1 4 : 1 5  

救 護 車 A 5 0 2 (隸 屬 田 心 救 護 站 )  1 4 : 0 5  1 4 : 1 4  

救 護 車 A 4 9 3 (隸 屬 黃 大 仙 救 護 站 )  1 4 : 0 5  1 4 : 2 7  

*非 駐 守 在 新 界 南 區 ， 功 用 是 在 現 場 提 供 行 動 支 援  

 

( g )  

 

事 故 中 現 場 共 有 2 4 名 傷 者 ， 當 中 一 名 傷 者 傷 勢 較 為 嚴 重 ， 主

要 不 適 為 背 部 受 傷 ， 其 餘 2 3 名 傷 者 傷 勢 均 為 輕 傷 。 當 救 護 人

員 於 1 3 : 1 7 到 達 現 場 前， 2 3 名 傷 者 已 被 救 出，並 於 安 全 位 置 等

待 處 理 傷 勢 ， 而 餘 下 的 一 名 傷 者 亦 正 從 肇 事 的 車 輛 中 被 救 出 。  

 

傷 者 被 救 出 時 的 情 況  

(紅 、 黃 、 綠 或 黑 )  

傷 者 被 救

出 的 時 間  

傷 者 被 分 類 的  

時 間  

1 名 黃 色 傷 者  

(背 部 受 傷 )  

1 3 : 1 7  1 3 : 2 5  

2 3 名 綠 色 傷 者  

(主 要 傷 勢 包 括 頭 部 、 頸 部 、

肩 膀、上 肢、下 肢 受 傷 及 肚 部

疼 痛 等 )  

1 3 : 1 7 前  1 3 : 1 7—  

1 3 : 3 5  

 

( h )  

 

消 防 處 於 該 宗 意 外 中 於 大 涌 橋 路 交 通 意 外 現 場 設 立 臨 時 指 揮

中 心，並 由 一 名 助 理 消 防 區 長 及 一 名 高 級 救 護 主 任 分 別 統 籌 救

援 及 傷 者 治 理 的 指 揮 工 作 。  

 

醫 管 局 的 綜 合 回 覆  

 

提 問 3 和 提 問 1 0  

 

就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四 日 及 十 三 日 分 別 發 生 兩 宗 交 通 意 外，醫 院

管 理 局 重 大 事 故 控 制 中 心 的 當 值 主 任 在 接 到 通 知 後，隨 即 巳 啟

動 附 近 急 症 醫 院 準 備 接 收 傷 者 ， 詳 情 如 下 :  

  

 

醫 管 局 一 向 設 有 機 制 處 理 突 發 性 災 難 事 故，並 與 消 防 處 設 有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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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 傷 者 的 機 制 ， 以 便 消 防 處 救 護 隊 伍 對 傷 者 的 院 前 處 理 。 此

外，現 場 救 護 指 揮 官 會 按 需 要，要 求 醫 管 局 派 出 醫 療 控 制 主 任

及 醫 療 隊 前 往 現 場 進 行 評 估 及 穩 定 傷 者 情 況、再 分 流 和 分 送 傷

者 到 各 急 症 室 。  

  

兩 宗 交 通 意 外 發 生 後，醫 管 局 沒 有 收 到 要 求 派 出 醫 療 控 制 主 任

及 醫 療 隊 前 往 現 場 協 助 治 理 傷 者。醫 院 管 理 局 重 大 事 故 控 制 中

心 的 當 值 主 任 隨 即 與 消 防 處 保 持 緊 密 溝 通 並 通 知 附 近 急 症 醫

院 安 排 接 收 傷 者 。  

  

根 據 記 錄 ， 六 月 四 日 在 沙 田 大 涌 橋 路 近 第 一 城 外 的 交 通 意 外 ，

現 場 共 有 二 十 四 名 傷 者，分 別 送 往 三 家 公 立 醫 院 治 理，包 括 廣

華 醫 院、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及 大 埔 那 打 素 醫 院。傷 者 包 括 一 名 成

人 及 二 十 三 名 小 童 ， 送 院 時 情 況 穩 定 。  

  

至 於 六 月 十 三 日 在 沙 田 大 涌 橋 路 近 河 畔 花 園 外 發 生 的 致 命 交

通 意 外，現 場 共 有 八 名 傷 者， 一 名 傷 者 於 現 場 被 證 實 死 亡，其

餘 七 名 傷 者 分 別 送 往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及 大 埔 那 打 素 醫 院。當 中

兩 名 傷 者 送 院 時 情 況 嚴 重，另 外 五 名 傷 者 送 院 時 情 況 穩 定。截

至 六 月 十 八 日 ， 仍 有 一 人 留 醫 。  

 

香 港 警 務 處 的 綜 合 回 覆  

 

提 問 4  

 

警 方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四 日 下 午 約 一 時 十 分，接 獲 一 宗 交 通 意

外 報 告，地 點 為 大 涌 橋 路 火 炭 路。緊 急 控 制 中 心 派 出 新 界 南 總

區 衝 鋒 隊 及 沙 田 分 區 人 員 到 場 處 理 案 件，人 員 約 五 至 六 分 鐘 到

場，並 即 時 作 出 救 援 行 動。此 外 交 通 隊 及 新 界 南 交 通 成 員 亦 有

到 場 支 援，安 頓 學 童 並 將 傷 者 分 類，協 助 維 持 秩 序 及 進 行 封 路

改 道 措 施 等。總 區 衝 鋒 隊 人 員 於 意 外 現 場 對 出 馬 路 旁、則 設 立

臨 時 指 揮 站 與 總 區 控 制 中 心 保 持 聯 絡 ， 協 調 各 部 門 的 支 援 行

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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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署 的 綜 合 回 覆  

 

提 問 5  

 

有 關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四 日 在 沙 田 大 涌 橋 路 近 第 一 城 外 發 生 的

交 通 意 外，社 署 在 得 悉 事 件 後 立 即 安 排 派 駐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的

醫 務 社 工 到 急 症 室 提 供 協 助 ， 透 過 即 時 面 見 學 童 及 接 觸 其 家

長，了 解 他 們 的 需 要 和 提 供 情 緒 支 援。 截 至 目 前，社 署 沒 有 接

獲 有 關 受 影 響 學 童 或 其 家 長 求 助 的 個 案 。  

 

教 育 局 的 綜 合 回 覆  

 

提 問 6  

 

教 育 局 在 得 悉 意 外 發 生 後，已 即 時 聯 絡 學 校 提 供 適 切 支 援 及 建

議 ， 並 透 過 學 校 向 有 關 學 童 及 家 長 表 示 慰 問 。  

 

學 校 已 即 時 啟 動 “ 危 機 處 理 小 組 ”，安 排 學 校 人 員 前 往 肇 事 現

場 及 醫 院 照 顧 學 生 ， 其 後 亦 進 行 家 訪 ， 並 安 排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、

學 校 社 工 及 教 師 為 情 緒 受 影 響 的 學 生 進 行 輔 導。此 外，學 校 事

後 已 嚴 肅 檢 視 及 跟 進 有 關 校 車 服 務 承 辦 商 提 供 的 服 務 。  

 

教 育 局 於《 學 校 行 政 手 冊 》訂 明，學 校 應 成 立 一 個 專 責 委 員 會

妥 善 監 管 校 巴 服 務，參 照 由 運 輸 署 訂 定 的《 學 童 乘 搭 校 車 的 安

全 指 引 》自 行 擬 定 指 引 供 各 相 關 持 份 者 遵 守，並 確 保 該 指 引 能

切 實 執 行 。 此 外 ， 運 輸 署 所 訂 定 的 指 引 亦 已 上 載 於 教 育 局 網

頁 ， 供 學 校 參 閱 。  

 

運 輸 署 的 綜 合 回 覆  

 

提 問 7 和 提 問 1 3  

 

( a )和 ( c )  

 

由 於 所 索 取 的 資 料 涉 及 交 通 意 外 涉 案 司 機 的 個 人 資 料，運 輸 署

會 按 照 既 定 程 序 配 合 警 方 的 調 查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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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和 ( d )  

 

運 輸 署 是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3 7 4 E 章《 道 路 交 通 (車 輛 登 記 及 領 牌 )

規 例 》 第 2 1 條 的 規 定 發 出 車 輛 牌 照 。 就 載 客 商 用 車 輛 而 言 ，

登 記 車 主 在 申 領 車 輛 牌 照 時，必 須 提 供 有 效 的 驗 車 紙，並 向 運

輸 署 遞 交 以 登 記 車 主 名 下 有 關 該 車 輛 的 保 險 單，該 保 險 單 在 牌

照 生 效 的 日 期 屬 有 效 的。就 有 關 交 通 意 外 涉 案 車 輛 的 資 料，運

輸 署 會 按 照 既 定 程 序 配 合 警 方 的 調 查 工 作 。  

 

( e )  

 

運 輸 署 於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期 間 在 大 涌 橋 路 /火 炭 路 路 口

曾 進 行 以 下 交 通 改 善 工 程 ：  

 

( 1 )   在 大 涌 橋 路 北 行，以 及 火 炭 路 東 行 路 口 前 的 路 面 以 雙 白 線

分 隔 不 同 行 車 方 向 的 行 車 線 、 遷 移 遮 擋 視 線 的 交 通 標 誌 、

並 增 設 “ 前 面 有 交 通 燈 ” 的 標 誌，工 程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一 月

完 成 ；  

 

( 2 )  在 大 涌 橋 路 南 行 近 火 炭 路 路 口 加 設 衝 紅 燈 攝 影 機 裝 置，工

程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完 成 ；  

 

( 3 )  將 在 中 央 分 隔 帶 的 左 轉 “ 綠 色 箭 嘴 燈 ” 移 至 行 車 綫 的 左

側 ， 工 程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六 月 完 成 ； 以 及  

 

( 4 )  延 長 大 涌 橋 路 南 行 右 轉 火 炭 路 的 行 車 線，工 程 於 二 零 二 零

年 九 月 完 成 。  

 

運 輸 署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期 間 在 大 涌 橋 路 /沙 田 鄉 事

會 路 /沙 田 圍 路 路 口 曾 進 行 以 下 交 通 改 善 工 程 ：  

 

( 1 )  在 大 涌 橋 路 南 行 近 沙 田 圍 路 路 口 加 設 衝 紅 燈 攝 影 機 裝

置 ， 工 程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完 成 ＇  

 

( 2 )  在 路 口 前 的 路 面 以 雙 白 線 分 隔 不 同 行 車 方 向 的 行 車 線、遷

移 遮 擋 視 線 的 交 通 標 誌 、 並 增 設 “ 前 面 有 交 通 燈 ” 的 標

誌 ， 工 程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一 月 完 成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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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 將 在 中 央 分 隔 帶 的 左 轉 “ 綠 色 箭 嘴 燈 ” 移 至 行 車 綫 的 左

側 ， 工 程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二 月 完 成 。  

 

有 關 工 程 的 圖 則 ， 請 參 閱 附 件 四 。  

 

 

 

 

註：秘 書 處 在 六 月 十 七 日 收 悉 提 問 人 新 增 的 提 問 8 至 1 3，截 至

六 月 二 十 一 日 上 午 十 時 ， 秘 書 處 尚 未 收 到 相 關 部 門 就 提 問 9、

11 和 1 2 的 回 覆 。  

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S T D C  1 3 / 7 0 / 4 5  

 

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 


